
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2026-008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截至目前，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启迪环境”）

及控股子公司因行政诉讼、工程建设纠纷等经营事项提起诉讼累计未结、仲裁事项金额合计

为 5.43 亿元；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债权债务诉讼等事项为被告

累计未结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为 30.63 亿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 36.06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50.16%。

2、前期部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被列为被告的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和解，截

至目前，待履行金额合计约为 86.52 亿元。

公司目前总体涉诉及判决待履行金额较大，公司正积极推动强化应收账款催收及部分资

产处置等措施解决涉诉风险及后续判决履行压力。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依规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提请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进展情况

（一）（2025）陕 71 民终 127 号

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陕 71 民终 127 号），

主要内容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铁七局集团西安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原审第三人：兴平市交通运输局

上诉人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铁七局集团西安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原审第三

人兴平市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5）陕 7102

民初 1629 号之一民事裁定，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5）陕 7102 民初 1629 号之一民事裁定如下：原告中铁七局集团

西安铁路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启

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兴平市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西安

铁路运输法院于 2025 年 9 月 5 日立案。被告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

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案涉工程地点位于陕西省兴平市，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依

法应由不动产所在地即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本案应移送至陕西省兴平市人民法

院审理。经审查认为，根据原告与被告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西宝高速兴平市

西出口连接线下穿陇海线立交工程合同书》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系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

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

定》第三条:“下列涉及铁路运输、铁路安全、铁路财产的民事诉讼，由铁路运输法院管

辖:......(六)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之规定，故本案属于铁路

运输法院专门管辖。因此西安铁路运输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被告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

提出的异议。

经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查 定第运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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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执行人湖南金沙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启迪环

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陕 04

民初 79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23）陕 04 民初 79 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暨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7)。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并立案执行。在执行

过程中，本院已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因被执

行人至今未履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

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兴平鸿远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银行

存款 52,000 万元或扣留、提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收入或财产。本裁定立即执行。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涉案金额 49,534.03 万元，占公司上年末净资产的

比例 10.54%。

（三）(2026)陕 01 执恢 50 号

公司于近日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恢复执行通知书》（(2026)陕 01

执恢 50 号）。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阎良区支行与西安启航表面处理中心建设运营有限公

司、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启迪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长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阎良区支行于 2026 年 1 月 15 日申请恢复执行。陕西省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现决定恢复本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26)陕 01 执恢 50 号，责令西安启航表面处理

中心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启迪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立

即履行下列义务:

立即履行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陕 01 民初 39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并

承担本案申请执行费 834,594.08 元。

逾期不履行，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将计算至给付之日止。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涉案金额 76,719.41 万元，占公司上年末净资产的

比例 16.32%。

(2024)陕 01 民初 396 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披露的《关

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四）(2025)鲁 01 执恢 142 号

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通知书》（(2025)鲁 01 执恢 142

号）。具体内容如下：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启迪

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于 2025 年 1 月 8 日冻结被执行

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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